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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妆品监管办法拟修订

牙膏将纳入化妆品监管范围

值得注意的是，送审稿规定对美容
美发店等也将加强管理，认为美容美发
机构、宾馆等在经营服务中使用化妆品
或者为消费者提供化妆品的，视为化妆
品经营者。

送审稿表示，以“可追溯”为重点加
强经营管理。规定经营者的进货查验、
索证索票、妥善贮存运输等义务，保证
监管链条完整和产品可追溯，对集中交
易市场开办者、网络交易第三方平台提
供者提出具体要求，并将经营服务中使
用化妆品或者为消费者提供化妆品的
美容美发机构、宾馆等纳入经营者范畴
进行管理，形成监管全覆盖。

记者21日从国务院法制办公布的《化妆品监督管理条例（修订草案送审稿）》（下称送审稿）中发现，

牙膏等口腔护理用品将纳入化妆品范畴。此外，化妆品夸张的功效宣传将被遏制。

“以前由于政府职能分工的问题，
美容美发店的化妆品监管比较缺失。”
广东省日化商会秘书长余雪玲表示，主
要还是这里的产品一般不会公开摆着
销售，此次送审稿规定将对这一销售渠
道全产业链监管是有积极意义的。

“美容院里越是宣传高效的产品，
存在危害的风险也就越大，消费者也越
是需要警惕。”余雪玲表示，其实化妆品
只不过是快速时尚的消费品，本身不应
该有太多疗效。只要消费者对此有明
确的判断是非的能力，市场需求少了，
也就能降低整个环节的安全风险。

（据京华时报）

现行《化妆品卫生监督条例》（以下简称
《条例》）于 1989年发布，1990年实施。25年
来，《条例》在规范化妆品生产经营行为、加强
化妆品监管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但随着经
济社会和化妆品产业的快速发展，化妆品消
费需求迅速增长，新原料、新技术层出不穷，
现行《条例》已不能适应需要，国家食品药品
监督管理局表示，为规范化妆品生产经营活
动，加强化妆品监督管理，保证化妆品质量安
全，该局起草了送审稿报送国务院，在8月20
日前对社会各界征求意见。

送审稿规定，化妆品广
告应当真实、合法，不得以商
标、图案或者其他形式虚假
宣传产品功效，不得宣称或
者暗示产品具有医疗作用，
不得使用他人名义保证或者
暗示产品功效误导消费者。
凡是有明示或暗示具有医疗
作用的，夸大功能、虚假宣传
或其他容易给消费者造成误
解的，违反社会公序良俗或
相关法律法规的内容，将禁

止在化妆品标签上标注。
另外，化妆品的功效宣

称应当有充分的科学依据，
化妆品生产者对化妆品功效
宣称负责。化妆品功效宣称
的依据可以是相关文献资料
或者研究数据；国务院食品
药品监督管理部门认为需要
验证的，应当制定验证指导
原则。化妆品生产者应当将
有关文献资料、研究数据或
者功效验证材料在国务院食

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指定的
网站公开，接受社会监督。

发布虚假化妆品广告
的，由省级以上人民政府食
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决定暂
停销售该化妆品，并向社会
公布；仍然销售该化妆品的，
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食品药
品监督管理部门没收违法所
得和违法销售的化妆品，并
处 2万元以上 5万元以下罚
款。

送审稿指出，“牙膏等口
腔护理用品的主要使用目的
是清洁和美化，符合化妆品
的定义”，将口腔护理用品纳
入化妆品范畴。

据了解，目前市面上销
售的国产牙膏中很多将“中

药制剂配方”作为自己的特
色和卖点，此前，牙膏等产
品 也 一 直 允 许 宣 称 “ 防
龋”、“抑菌”等医疗术语。
不过有的厂家却故意夸大牙
膏功效，宣称牙膏能治疗牙
齿疾病，那么此次牙膏纳入

化妆品范畴后，今后这种侵
犯消费者权益的行为也将得
到管制。

不过送审稿也指出，考
虑到牙膏等产品的特点，在
对其功效宣称予以规范的同
时，还应保留适度的灵活性。

根据送审稿，对于网售
化妆品，第三方平台和化妆
品生产经营者也有明确的管
理职责规定。用互联网交易
第三方平台销售化妆品，生
产经营者应实名登记。互联
网化妆品交易第三方平台提

供者应当对入网化妆品生产
经营者承担管理责任，发现
其有违反规定的，应当及时
制止，并报告相关管理部门；
情节严重的，立即停止对其
提供互联网交易平台服务。

送审稿规定，互联网化

妆品交易第三方平台提供者
未按照条例规定，对入网化
妆品生产经营者进行管理义
务的，由其注册地县级以上
地方人民政府食品药品监督
管理部门处 2万元以上 10万
元以下罚款。

>>看点

厂商须公开功效验证材料

牙膏纳入化妆品监管

开网店卖化妆品应实名登记

美容美发店也被纳入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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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妆品监管办法25年后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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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助于遏制虚假美容宣传


